江西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条件
一、受聘正高专业技术岗位，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不受聘用年限限制，直接申报二级岗位：
　　（一）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负责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
　　（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四）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五）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七）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八）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九）中华农业英才奖获得者；
　　（十）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十一）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下同）一等奖获得者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五）；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十二）获得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十三）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十四）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十五）在《Science》、《Nature》杂志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的；
　　（十六）国家级教练，且其训练两年以上的运动员或培训两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四年内，取得过奥运会冠军或集体项目获奥运会前三名；
（十七）其他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省内同行业公认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注：该条款仅适用于与第一款至第十款业绩相当的人员，如中国国医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千人计划”人选（不含“青年千人计划”人选）、国家“万人计划”人选（不含青年拔尖人才）、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负责人。
二、受聘正高专业技术岗位满8年者，至少符合下列任意两类条件各一项；受聘正高专业技术岗位满5年者，至少符合下列三类条件各一项，可申报二级岗位：
　　（一）奖项类
　　1、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七）；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2、获得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3、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4、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5、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个人排名前三）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6、获得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类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
　　7、获得国家文艺新闻出版类一级学会（协会）颁发的全国性文学、戏剧、美术、设计、音乐、舞蹈、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类奖一等奖2项以上（个人排名第一）；
　　8、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个人排名前二）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
　　9、获得江西省优秀理论成果奖、优秀文学艺术奖或江西省优秀新闻奖2次以上（个人排名第一）；
　　10、国家级教练，且其训练两年以上的运动员或培训两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四年内，取得过奥运会前三名或集体项目获奥运会前八名，或者取得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冠军两人次以上；
　　11、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国家级星火奖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三）；
　　12、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个人排名前二）。
　　（二）项目及成果类
　　1、国家“973”计划课题负责人；国家“863”计划项目负责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负责人或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计划负责人；
　　2、主持过2项国家级或1项国家级和3项省部级或6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工程技术推广项目，并经省部级以上相关部门验收合格；
　　3、以第一完成人获得2项及以上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被开发转化，且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
　　4、主持育成国家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动植物新品种1个及以上并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或主持育成获得国家授权保护植物新品种2个及以上并大面积推广应用；主持育成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动物新品种2个或植物新品种5个及以上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5、项目研究成果被国家有关部委采纳、推广应用，并产生重要影响者（第一完成人，并提供证明材料）。
　　（三）人才及社会影响类
　　1、国务院或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2、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3、江西省突出贡献人才；
　　4、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5、井冈学者特聘教授； 
　　6、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